
  

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

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国西电电气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

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: 

一、关于使用国有资本预算资金建设超（特）高压大容量变压器及电抗器智

能制造基地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我们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前收到该事

项的相关材料，对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认真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，经过我们的事前认可。 

（2）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国有资

本预算资金的效益，有助于满足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。同时，委贷

利率按同期一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，定价公允、合理。交易遵循了客观、

公平、公允的原则，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，且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尤其是中小

股东的利益的情况。 

（3）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开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本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，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，非关联董事以及独立董事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。会议履行了法定程序。 

（4）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鉴于上述原因，同意《关于使用国有资本预算资金建设超（特）高压大容

量变压器及电抗器智能制造基地的议案》。 

二、关于公司总会计师变更的独立意见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《关

于公司总会计师变更的议案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、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汪建忠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相关专业知识，拥有丰

富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。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

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形，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

形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关于公司总会计师变更的议案。 



  

 


